附件2：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招标代理机构考核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对入围我院的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采购代理行为，提高招标代理机构的服务水平和采购效率，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闽财购函〔2018〕8号）、莆财购函【2024】3文件等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入围并接受我院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第二条  考核遵循统一标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条  代理机构按以下负面清单内容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当前轮次采购项目代理资格。由招标办负责具体考核的组织工作。
第四条  代理机构负面清单包括以下内容：
（一）因代理机构原因，导致我院委托项目被相关部门责令整改的。
（二）因代理机构原因，代理服务与委托协议存在较大偏差的，经招标办提出整改而未整改的。
（三）采购计划下达到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应在采购需求及采购计划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紧急项目在2个工作日内）编制采购文件初稿，逾期经招标办提醒后2个工作日内仍未完成达到2次的。
（四）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和时间节点完成代理内容，因代理原因，造成的采购延迟或其他损失达到2次的。
（五）代理机构原则上应在中标人与我院签订合同后30日内向我院送达整理装订好的招标采购档案，急需项目在通知时间内仍未送达达到2次的。
（六）代理机构若超过我院约定的招标代理收费标准收取中标服务费，经我院提醒仍不退还差额的。
（七）代理机构若未在法定时间内退还投标保证金，经我院提醒仍未退还达到2次的。
（八）代理机构在入围期间评价等级降为C级或被认定为失信企业的，暂停本轮代理库代理资格。
第五条  代理机构在代理我院采购项目工作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本轮代理库代理资格，且下一轮次不得入围我院代理机构库：
（一）代理机构被上级部门暂停、撤销代理资格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采购项目代理的；
（三）代理我院委托项目过程代理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
（四）代理我院委托项目过程因不规范行为被相关部门通报的；
（五）不按照规范要求办理代理业务导致项目被废标的；
（六）因代理机构失误对我院造成不良影响或造成损失的；
（七）代理我院委托项目过程存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
（八）相关部门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的文件中规定的其他需要终止协议的情形。
第六条  本办法由招标办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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